
1

中国击剑协会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管理办法

（试行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击剑项目裁判员管理，提高裁判员队伍

整体水平，维护良好的击剑竞赛环境，根据《体育竞赛裁判

员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击剑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裁判员技术等级体系与国家体

育总局发布的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中的裁判员技术

等级体系并行，并按一定条件进行转换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各等级裁判员由中国击剑协会

（以下简称中国剑协）负责进行培训、考核、认证和管理，

或委托相关机构进行上述工作。

第二章 裁判员技术等级及其认证条件

第四条 中国剑协裁判员技术等级共分为五个级别：P

级、C 级、B 级、A 级、国家级。技术等级考核认证内容包括：

竞赛规则、裁判法、临场执裁实践、职业道德与规范。

第五条 中国剑协 P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及认证条件：

（一）年满 18 周岁；

（二）热爱击剑项目裁判员工作，有从业意愿；

（三）熟悉击剑竞赛规则、中国剑协裁判员工作指南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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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击剑协会相关赛事竞赛规程；

（四）通过中国剑协 P 级理论考试。

（五）P 级裁判员不具备现场执裁的资质，P 级裁判员

技术等级不作为选派裁判员的依据。

第六条 中国剑协C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及认证条件：

（一）获得中国剑协 P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，并在有效期

内；

（二）熟练掌握和正确运用击剑竞赛规则和裁判法，熟

悉相应赛事的竞赛规程以及中国击剑协会裁判员工作指南；

（三）通过中剑协 C 级裁判员考核。

第七条 中国剑协 B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及认证标条

件：

（一）获得中国剑协 C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满 1 年；

（二）熟练掌握和正确运用击剑竞赛规则和裁判法，熟

悉相应赛事的竞赛规程以及中国击剑协会裁判员工作指南；

（三）具有一定的临场执裁经验和组织击剑竞赛裁判工

作的能力；

（四）在中国剑协 C级及以上赛事中合计执裁满 2场次，

并均取得良好以上的执裁得分，距申报时间两年内的执裁经

历有效；

（五）通过中国剑协 B 级裁判员考核；

（六）二级裁判员可直接申报，通过 B 级裁判员考核，

即可获得中国剑协 B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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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中国剑协A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及认证条件：

（一）获得中国击剑协会 B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满 1 年；

（二）精通击剑竞赛规则和裁判法，具有较高的裁判理

论水平、丰富的执裁经验及组织击剑竞赛裁判工作的能力。

熟悉相应赛事的竞赛规程以及中国击剑协会裁判员工作指

南；

（三）在中国剑协 B级及以上赛事中合计执裁满 2场次，

并均取得良好以上的执裁得分，距申报时间两年内的执裁经

历有效；

（四）通过中国剑协 A 级裁判员考核；

（五）一级裁判员可直接申报，通过 A 级裁判员考核，

即可获得中国剑协 A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。

第九条 国家级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及认证条件：

（一）获得中国击剑协会 A 级裁判员技术等级满 1 年；

（二）精通击剑竞赛规则和裁判法，具有较高的裁判理

论水平、丰富的执裁经验及独立组织击剑竞赛裁判工作的能

力，掌握击剑竞赛编排；

（三）具有一定的培训能力，能配合协会完成部分低级

别裁判员培训、考核工作；

（四）在中国剑协 A 级赛事中合计执裁满 2 场次，并均

取得良好以上的执裁得分，距申报时间两年内的执裁经历有

效；

（五）通过中国剑协国家级裁判员考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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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已获原技术等级体系国家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者无

需再次申报。

第三章 裁判员技术等级的考核及优先认证条件

第十条 各技术等级考核均结合相应赛事进行，其中 P

级考核每年度进行多次，考核形式以上机理论考核方式为

主；C 级、B 级、A 级考核，每年进行 1 次，考核形式以理论

考试、录像考试和实践考试为主；国家级考核，每 1 至 2 年

进行 1 次，考核形式以理论考试、录像考试和实践考试为主，

结合平时工作表现进行综合评定。

以上各技术等级考核的频次为指导标准，如遇特殊情

况，中国剑协将适时进行调整。

第十一条 对于曾取得过优异成绩或长期参加国家队集

训的运动员、教练员，以及具备一定法语、英语水平的人员，

可适当放宽各等级报考、认证条件。

第四章 裁判员技术等级的年度确认及有效期

第十二条 所有参加中国剑协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的人

员，须首先通过中国剑协会员信息系统完成裁判员注册，并

在每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通过上述系统完成裁判员年度

确认。

第十三条 A 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称号有效期为 2 年，国家

级技术等级称号有效期为 3 年。各等级裁判员为保持所获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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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等级称号，须在有效期内参加至少 1 次由中国剑协主办的

各级赛事执裁工作或测评，并在测评或执裁评分中获得良好

及以上的成绩。

第五章 裁判员技术等级的失效与恢复、降级与撤销

第十四条 各等级裁判员，如在有效期内没有满足存续

条件，或没有按期进行年度确认，其技术等级称号将失效，

需通过参加实践考核并取得良好以上成绩予以恢复。

第十五条 各等级裁判员应严格遵守《中国击剑协会赛

风赛纪管理办法》，如出现违反上述办法的行为，将视情节

严重程度对裁判员给予降低或撤销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理，并

不可恢复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《中国击剑协会裁判员

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及修订权归中国击剑协会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